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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内蒙古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四川九州通

科创医药有限公司、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271,715.0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553,615.00万元，全部为对

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公司及下

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及《关于201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临2014-077、临2015-001）。

根据通过的《关于201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同意2015年公

司及下属企业可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向各家银行（包括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215.35亿元等

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并授权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在以上计划额度内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协商后确定关于综合授信额度具体事项，包括：1.�授信银行（或其他授信主体）的选择、申请额度与

期限、授信方式等；2.�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前述额度内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授信文件等。

根据通过的《关于201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

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为集团各公司申请经股东大会批准的2015年度计划授信额度内的银

行综合授信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并授权各担保公司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

关于担保的具体事项。 包括：1.担保形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2.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

签署相关担保文件等。

2015年第一季度，公司为以下全资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申请授信40,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申请授信5,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授信12,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授信12,000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5、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金城支行申请授

信1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6、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农业路支行申请

授信2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7、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城科技支行申

请授信12,000万元，期限24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8、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授信5,0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9、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授信7,0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0、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申请授信8,000

万元，期限11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1、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授信15,000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2、 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申请授信7,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3、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宁支行申请授信

3,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4、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支行申请授信

1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5、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

授信3,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6、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申请授信10,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7、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授信10,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8、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授信

10,000万元，期限11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9、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1,000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0、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5,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1、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7,715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2、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授

信15,000万元，期限24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3、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授信5,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4、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新市口支行申请

授信4,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5、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授信8,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6、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授信

1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7、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授信

1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8、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申请授信7,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大兴经济开发区广平大街9号

2、注册资本：21,98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

05月08日）、兽用原料药（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02月28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03月28日）、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果露酒、进口酒、其

他酒；销售保健食品、医疗器械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医疗

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3月20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互联网信息服务业

务；利用www.jzteyao.com.cn网站发布网络广告；销售日用百货、日用品、卫生用品、避孕套、避孕帽、早

孕检测试纸、早孕检测试笔、早孕检测盒、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化妆品、医疗器械（Ⅰ类）、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和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零售海马、玳瑁制品；设计、制作网络广告；医药技术咨询（不

含中介）；仓储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67,497.16万元、净资产36,

761.29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521,550.51万元、净利润4,676.72万元。

（二）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区兴业路198号8#整座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冀华

4、经营范围： 中药材的收购，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

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三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

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理治疗

及康复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处设备、植入材料和

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三类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介入器材、二类手术器械，普通诊查器

械、中医器械、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口腔科设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

及器具、消毒与灭菌设备的批发；经营保健食品；普通货运；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 仓储、货物运输代理；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产等需要另行审批的除外）；国内各类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企业管理策划；自有物业租赁、会议场地出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9,459.96万元、净资产12,490.58

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57,324.80万元、净利润2,016.57万元。

（三）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88号

2、注册资本：4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定点批发、经营医疗用毒性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疫苗、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第III

类；注射穿刺器械681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5；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66:；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1；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5；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4；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46；医

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窥镜设备6822；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3；医用X射

线设备6830；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5；口腔科材料6863；介入材料6877；第II类；基础外科手术器

械6801；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3；注射穿刺器械6815；普通诊察器械6820；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1；医用

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3；物理治疗设备6826；中医器械6827；

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1；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0（不含体外诊断试剂）；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46；手术室、急诊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4；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6；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

6857；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5；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66；第II、III：

体外诊断试剂6840，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的销售；普通货运、货运专用运

输（冷藏保鲜）；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品）的销售（有效期至2018年03月03日）；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

（上述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及期限经营，未获审批不得经营）；日用百货、化妆品、日杂产

品、消杀用品（不含危险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玻璃仪器、物流设备、信息设备、文化用品、办公

用品、办公设备的销售；商务会展；国内广告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

学品）；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库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外部设备和技术的代理和销售；医疗

设备销售；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添加剂的销售。 （上述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

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84,511.87万元、净资产51,

426.75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477,170.00万元、净利润8,252.98万元。

（四）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殷华街476号

2、注册资本：23,000万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销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所列

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与零售。 医药及物流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

务；日用百货销售；会务服务；仓储服务；化妆品销售；自有场地租赁；车辆租赁；电子设备租赁；企业管理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3,063.49万元、净资产26,

260.04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251,489.70万元、净利润1,936.18万元。

（五）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兰州市安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莫高大道28号

2、注册资本：8,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国限品种除外）、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含第一类精神

药品）、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保健食品

的批发；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普通货物运输（以上项目凭许可证许可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中药材

收购（不含国家限制品种）；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不含粮油及食品）、药品包装材料的批

发、零售；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仓储及租赁；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

与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以上项目国家禁止及须取得专项许可的除外）。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3,694.23万元、净资产8,467.83

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81,640.42万元、净利润397.12万元。

（六）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沈阳市虎石台开发区建设路81号

2、注册资本：24,841.4522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批发；一、二、三类医疗器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

证》审批许可的范围为准）、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批发、零售；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包装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农产品（不含种子）、机械

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玻璃制品、化学制剂及消杀用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批发、零售；农产品（不含

粮食）收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仓储（不含化学危险品）、会务、商务信息、科技咨询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7,337.45万元、净资产28,680.00

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42,421.05万元、净利润1,788.53万元。

（七）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开发区达尔登北路22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疫苗的销售（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年06月27日）；保健食品（该项目有效期至2012年5月19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7月2日）；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投资；医疗设备租赁、化学试剂

销售、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凭资质证书经营）；机电设备安装；III类、II类

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开展经营活动）（该项目有效期至2019年3月4日）的

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该项目有效期至2018年03月17日）、医药信

息咨询服务，仓储业；日用品、化妆品的销售；农副产品购销（不含行政许可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4,091.62万元、净资产11,274.43

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65,043.83万元、净利润1,318.97万元。

（八）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开发区天辰大街288号

2、注册资本：17,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

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精神药品（限二类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批发；野生动物的批发、零

售（具体种类以许可证为准）；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有毒品、腐蚀品（不含剧毒品，成品油，第一类易制毒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批发（无仓储）(以上经营

范围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医疗器械产品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的批发兼零售；医药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咨询、检测服务、安装、维修及租赁；消毒品、化妆品、

日用杂品、仪器仪表设备、环境检测设备、五金产品、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普通机

械设备及电子产品、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批发；保健食品、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的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场地租赁；国内广告业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际及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以自有资产进行投资；装饰装修工程；机电

设备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36,808.84万元、净资产24,

001.44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305,951.53万元、净利润1,974.58万元。

（九）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真武路200号物流中心5楼

2、注册资本：4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4、经营范围：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经营）的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限二类）的销售；医药技术研发与咨询、仓储服务；消杀用品、化妆

品、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算机及

软件、办公设备的销售；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场地、机械设备

的租赁；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批准前不得经

营。 ****）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的股权，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120,497.42万元、 净资产7,

062.84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34,228.68万元、净利润2,750.70万元。

（十）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和路666号

2、注册资本：2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酒类；销售医疗器械（按许可证经营）、避孕套避

孕帽、早孕检验试纸、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监控化

学品）、日用百货，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仓储（除专项），

货运代理；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藏冷冻）、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普通货运；货物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7,744.75万元、净资产27,

111.89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290,412.09万元、净利润2,236.41万元。

（十一）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新华大道二段728号I栋321-327号

2、注册资本：13,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何俊明

4、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农副产品收购、销售（粮、棉、油及需要行政许可的除外）；消毒品、化妆

品、日用百货；仪器仪表设备、环境检测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普通

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批发；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场

地租赁，设备租赁，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信息咨

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产等另行审批的除外）、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

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化学原料药（按药

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9年5月19日止）；销售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

证经营范围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11月22日；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

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 （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51%的股权，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7,583.83万元、净资产13,855.05

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29,785.14万元、净利润346.30万元。

（十二）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开发区万春路27号

2、注册资本：6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纪长群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10月28日）、中成药、

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药品经营许可证至2016年8

月27日止）、建筑电器、工业电器、建筑材料、电线电缆销售：医疗技术服务、医疗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医药及物流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会务服务；仓储服务；物业管理（凭许可证经营）；保健食品经营（批发）（食品

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5月14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食品流通许可

证有效期至2017年4月21日）医疗用毒性药品定点经营（批发）（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8月27日）；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8月27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

藏保鲜）（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9月8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芜湖九州通医药销

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963.26万元、净资产5,984.82

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30,513.84万元、净利润40.47万元。

（十三）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长春南路1199号

2、注册资本：17,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刘兆年

4、经营范围：许可证经营项目：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乳粉、婴幼儿配方

乳粉）（具体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以药监局核发的许可证为准）药品及医疗器械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

（具体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以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保健食品的销售（具体经营项目及有

效期限以卫生局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

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的销售；仓储服务，场地租赁，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

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商品经纪业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31,269.13万元、净资产29,

460.71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258,694.63万元、净利润5,987.18万元。

（十四）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江工业园江桥路2号

2、注册资本：12,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徐金涛

4、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

片，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体外诊断试剂、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葡萄酒；销售保健食品；职工食堂（不含凉菜，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批发Ⅱ，

Ⅲ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器械类）；普通货运。 （按许可证核定期限和核定范围从事经营）中药材

收购；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仓储设备及用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医疗器械租赁、安装、维修及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会展服务；商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

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2,904.32万元、净资产14,772.78

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88,196.17万元、净利润2,003.38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11个月，12个月， 24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271,715.00万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2015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553,615.00万元，全部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净资产

的68.46%� 、总资产的22.95%。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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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14:00

3、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科技园二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程少博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10日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5,299,75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3.402%。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105,226,6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404%；通过网络参加股东大会并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73,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3%。

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非关联股东，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2、《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4、《2014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5、《2014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6、《公司2014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7、《公司2015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8、《关于续聘2015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9、《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1、《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程少博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9.2、《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伯哲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9.3、《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孔令军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9.4、《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高卫先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9.5、《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尹吉增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47,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336%。

9.6、《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奎旗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1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聂伟才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10.2、《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倪浩嫣女士》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10.3、《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杜雅正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11、《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1、《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王燕女士》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11.2、《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李学锋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11.3、《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刘立存先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1%。

12、《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食品保健品GMP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13、《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29,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6%，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 0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弃权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48%。

其中，议案2、3均系特别表决议案，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

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张韶华、施伟钢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5-016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3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安徽省合肥双凤开发区）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分

5、主持人：董事长商晓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 代表股份195,583,77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98%。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4,48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8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03,7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4%。 公司董

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律师、徐兵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14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14年度报告》第九节“公司治理”的“五、监事会工作情况” 。

（三）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14年度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14年度报告》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4年度募集资金年

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5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9.18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5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公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32亿元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5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32亿元担保的

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41,57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41,

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的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4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103,771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6,3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反对

10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无关联董事及股东。

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卢贤榕、徐兵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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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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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1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15：00至2015年4月

17日15：00。 ）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4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公司五楼北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申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0,435,

36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0.9004� %。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9,097,336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30.5260� %；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338,033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0.3744� %；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870,88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9225�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蔡亦文律师、张森林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

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395,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5,3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830,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193�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6%；弃权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395,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5,3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830,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193�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6%；弃权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395,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5,3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830,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193�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6%；弃权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395,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5,3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830,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193�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6%；弃权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39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5�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3,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832,7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455�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6%；弃权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395,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5,3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830,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193� %；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6%；弃权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蔡亦文律师、张森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7日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I

类场外份额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4

月

18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基金主代码

15993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8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16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5

年度第

9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ETF I

类场外份额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30

截止基准 日下 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409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206,086.4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人民币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0020

注：本基金I类场外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02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21

日

除息日

2015

年

4

月

21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I

类场外份额持有人

红 利 再 投 资 相 关 事 项 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基准为

2015

年

4

月

21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

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

登记到投资者对应的交易账户中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

的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通过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站前置的博时基金网上直销自助式前台销售的博时黄金

ETF的I类场外份额的分红方式均为红利再投。

（2）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

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8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深圳众禄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20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众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众禄基金申（认）购、定投以下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混合

050001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沪深

300

指数

050002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精选股票

050004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LOF)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

（

LOF

）

160505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A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

A 050106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A

博时信用债券

A 050011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

A 050016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

A 050019

博时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博时稳健回报债券

（

LOF

）

A 160513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

050027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

050007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混合

050201

博时第三产业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第三产业股票

050008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

ETF

联接基金 博时上证超大盘

ETF

联接

050013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

050014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

QDII

050015

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博时卓越品牌股票

(LOF) 160512

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ETF

联接

050021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博时天颐债券

A 050023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

ETF

联接

050024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

050009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

050010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策略混合

050012

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行业轮动股票

050018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

QDII

）

050020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回报混合

050022

博时标普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标普

500ETF

联接基金

050025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医疗保健股票

050026

及未来我司公告的众禄基金代销的公募基金。

三、活动内容

自2015年4月20日起，我司旗下上述基金参与众禄基金申（认、定投）购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

费模式），各基金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众禄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上述基金费率标准详见

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优惠前申（认）购、

定投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众禄基金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众禄基金开放申（认）购业务、定投之日起，

将同时参与众禄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众禄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特别提示

1、本优惠活动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认）购期的基金的前端申（认）购、定投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

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众禄基金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

及流程以众禄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2、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3、上述基金原申（认）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

五、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bosera.com

客户服务电话：9510-5568

2、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www.zlfund.cn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